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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应急联〔2022〕11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建领域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近期，国内多地发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，距离本市较

近的苏州市也发现多例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，疫情防

控形势异常严峻。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要

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建领域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思想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当前，本市正面临务工人员来沪返沪关键节点，住建领域

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

务，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结合实际，发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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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单位管理的作用，坚决贯彻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。各行

业管理部门要深入一线，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，督促各

单位、企业对疫情防控情况进行自查。各单位、企业要配合属

地街镇、社区做好新来沪返沪人员的排摸和网格化管理工作，

切实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等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

（一）组织全面消杀。要加强行业服务窗口、建筑工地、

住宅小区、商务楼宇、租赁住房项目、售楼处、房地产经纪门

店等重点场所和设施的预防性消毒通风等防控措施。建筑工地

复工前应对所有办公室、会议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升降机轿厢、

结构有限空间等可能造成人员密集的场所组织一次全面消杀。

（二）加强人员管控。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暂缓

来沪返沪，待所在地区风险等级降至低风险后方可来沪返沪。

建筑工地要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，禁止未经登记的人员进入施

工现场。各单位、企业发现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

区、密接及次密接等情况的来沪返沪人员，应立即采取临时隔

离措施，立即向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报告，并配

合属地疫情防控部门落实疫情防控具体措施。要由专人负责对

新来沪返沪人员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，健康档案应包括：

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健康码和行程码查验情况、疫苗接种

情况、来沪返沪时间、交通方式、中转信息、有无与疫区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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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关键要素信息。提醒新来沪返沪人员

开展 7 天的自主健康监测，其间每日早晚两次自测体温，减少

不必要的人群聚集活动，规范佩戴口罩。

（三）推进疫苗接种。各单位、各企业应根据“应接尽

接”、“可接快接”的原则，持续推进、全面落实新冠病毒疫苗

接种工作。对接种过两剂次疫苗或一剂次康希诺疫苗且超过 6

个月的人员，尽早组织疫苗加强免疫接种。

2022 年 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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